关于加强机关假期管理和考勤的通知

机关各部门：

为加强机关日常管理，根据集团公司领导指示精神，现将机关假期管理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一、各部门领导要熟知并严格执行集团公司下发的《职工日常管理暂行规定》中关于各类假期的规定，对所属人员应享受的各种假期做到心中有数，适当安排职工休假。机关全体职工要顾全大局，服从安排，自觉维护劳动纪律，确保机关工作正常开展。

二、各部门义务考勤员要坚持原则，领导要严格把关。除无薪假按法定工作日计算之外，职工休各种有薪假期（不含带薪年休假）必须按日历天数如数统计，不得剔除法定节假日和公休日计算休假天数。
各部门要严格逐日考勤制度，防止月底一次考勤，出现部室考勤与个人指纹考勤严重不符的现象。各部门的考勤表必须在月底28日之前送达办公室，逾期未能送达的，办公室将通知财务部门按规定办理。
三、各类假期的准假审批权限严格按《职工日常管理暂行规定》执行。但是必须强调，三总师副职级领导、部门主管请带薪年休假，必须报集团公司主管领导批准；部门副职（含）以下管理人员请带薪年休假，在部门领导批准后必须报集团公司分管领导核准。
四、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，机关将加强对考勤情况的监督检查，凡发现有薪假期期间扣除法定节假日和公休日天数、或越权准假（不经权限领导审查）的，全部假期天数按事假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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